关于《铁路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暂行）》的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进一步加强对铁路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鼓励举报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及时发现并排除重大事故隐患，制止和惩处违法行为，结合铁路运输安全实际，在广泛调研和征求意见基础上，国家铁路局组织编制起草了《铁路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暂行）》（以下简称《办法》）。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编制背景
2021年修订的《安全生产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报告重大事故隐患或者举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有功人员，给予奖励。2022年，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中明确指出根据风险程度落实举报奖励，对报告重大安全风险、重大事故隐患或者举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有功人员实行重奖。2024年，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明确要求建立健全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举报制度机制。结合铁路安全监管履职实际，在铁路行业实施安全生产举报奖励的经验做法的基础上，制定本《办法》，为举报铁路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人员给予奖励提供制度支撑。
二、编制主要依据

1.《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
第七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报告重大事故隐患或者举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有功人员，给予奖励。具体奖励办法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

2.《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
第七条规定，对维护铁路安全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或者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3.其他文件依据
2018年1月，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财政部联合印发《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安监总财〔2018〕19号），在第二条中明确了“本办法适用于所有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举报奖励。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所监管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三、拟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拟采取的主要措施
本办法旨在为铁路监管部门对举报铁路安全生产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人员给予奖励提供依据，重点对以下事项进行明确：

1.明确奖励原则及资金来源

举报奖励工作按照“合法举报、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受理、谁奖励”的原则进行实施。奖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通过现有资金渠道安排，并接受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
2.明确奖励类别及标准

一是对举报铁路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除瞒报谎报事故外）的，奖励金额按照行政处罚金额的15%计算，最低奖励3000元，最高不超过30万元。二是突出事故举报奖励，举报事故以瞒报、谎报死亡人数给予相应奖励，同时考虑铁路行业特点，增加瞒报、谎报未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的奖励，同时将工程质量安全事故一并纳入。
3.明确奖励条件

一是举报人举报的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属于生产经营单位和铁路监管部门没有发现，或者虽然发现但未按有关规定依法处理，经核查属实的，给予举报人现金奖励。二是铁路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或其授意他人的举报不在奖励之列。三是对于不属于铁路监管部门受理范围的举报，地区监管局应当告知举报人向有处理权的单位、机关举报，或者将举报材料移送有处理权的单位、机关，并采取适当方式告知举报人。四是规定铁路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并实施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16条，明确了办法制定依据和目的（第一条）、适用范围及原则（第二条）、举报主体（第三条）、明确奖励内容、奖励条件、奖励标准（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十一条），明确了举报人责任、权益、举报途径及规定了举报信息办理机制（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明确了奖励资金来源、金额确定、发放原则及发放程序（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企业应当建立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第十五条），对文件生效日期进行说明（第十六条）。

特此说明


